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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收到人民检察院 

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公告的公告（补发） 

 

 

2023年5月29日，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检察院官网发布《江苏省苏州市吴江

区人民检察院对施泉荣、施美华、郭涛等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公告》

（以下简称“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公告”）【吴江检民公告[2023]6

号】文件，具体内容如下： 

一、《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公告》主要内容  

本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施泉荣、施美华、郭涛等非法倾倒工业废水的

行为，对周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法律规定的机关

和有关组织可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诉讼的，

人民检察院可以支持起诉。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

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发出公告，请拟提起民事公益诉

讼的机关和社会组织在本公告发出三十日内将有关情况书面反馈本院。逾期

本院将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事件为第三方非法倾倒导致我公司实际控制人被吴江区人民检察

院提起诉讼，公司实际控制人施泉荣先生因年龄较大，已不再从事公司的

日常管理工作。公司有稳定的管理体系和成熟的治理结构，公司已针对相

关事项做了妥善安排，当前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公司后续将持续关注上述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带法律责任。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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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检察院对施泉荣、施美华、郭涛等提起刑

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公告》【吴江检民公告[2023]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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